附件一：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

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科研课题申请办法

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科研课题将以公益方式为相关医学领域的中青年医生、专家学者提供科研经费，鼓励科学研究热情，提高临床科研能力，促进推动国家医药创新和转型升级及医学科学事业发展。有关科研课题申报办法如下：

一、研究范围

与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有关的领域，引导和支持创新性研究。重点围绕肿瘤、慢性疾病、影像诊断、镇痛与麻醉、重症医学、药学等领域开展相关研究课题。

二、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应具备完成项目必备的学术水平，有相关研究基础和经验。

（二）申请人所在单位需为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并有相应的科研项目管理和伦理审查制度，财务账户能接收课题研究经费并提供合规的财务票据。

（三）申报项目必须经单位同意后方可报送，项目申请书要求规范按时报送。

（四）获得资助的课题需接受基金会对课题执行情况的检查，按要求报送有关材料。

（五）具有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软、硬件条件的研究单位中，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专家学者均具备申请资格；课题第一申请人必须在中国境内进行该科学研究。

（六）课题第一申请人必须是该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并从事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三、资助标准

根据课题研究类型、是否具有创新性等多方维度进行评审，以课题实际情况为准。

四、申请流程

（一）项目采取自行申报，公开、公平、公正的遴选方式产生，由基金会“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科研课题”工作组组织并监督评审。

（二）申请人按照要求填写项目申报书且必须经单位同意。

（三）申请截止日期：2026年6月30日

（四）项目评审及审批流程

1、“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科研课题”工作组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将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研究方案进行评审：

（1）研究的科学意义（具有较强科学价值，前景广阔）

（2）研究立题的创新性

（3）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突出，选择关键性问题准确）

（4）研究设计的合理性（总体研究方案设计合理，可行性较强）

（5）项目组人员研究能力（研究团队的科研能力、研究基础、人员组成及实验条件等）

（6）研究经费和研究时长

2、基金会根据评审结果向获科研专项经费支持者单位下达项目批准通知。获经费支持的科研项目，基金会按照相关资助协议要求向中标单位拨付科研经费。

3、获专项经费支持者单位需按要求签署课题任务合同书并同时提供医学伦理批件，并确保可以提供正规发票后由基金会向其拨付经费，不能再规定时间内签署课题任务合同书以及提交医学伦理批件的中标单位视为自动放弃。

4、课题评审通过，签署资助协议后，由基金会向申请人所在医院对公账户拨付首款经费。

5、课题研究启动。

6、课题申请人提供结题报告后，经基金会专家评审报告符合课题要求后，由基金会支付尾款经费。

五、项目管理办法

（一）课题负责人需保证研究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医学伦理学要求，不涉及知识产权、专利、财务等方面的纠纷，不侵犯其他个人或组织权益，要保证受试者合法权益并做到书面知情同意，出现任何问题，由课题单位负责。

（二）在研究合同约定的中期报告时间节点，应向基金会提交课题中期报告；课题结束时应提交结题报告、科研经费决算详表。

（三）设计课题目标、课题负责人或课题单位发生重大变更时，应及时将变更原因、内容和执行计划及时书面报告基金会。课题负责人不得随意替代或更换，若因特殊原因而使项目无法继续执行，课题负责人及所在医院应及时报告，如果医院能推荐符合条件的人选继续执行该项目，经审查同意后，方可更换；否则，终止课题资助。

六、研究经费管理

（一）由“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科研课题”工作组申请立项，并由基金会批准。由“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科研课题”工作组监督项目执行及项目所涉及费用问题。

（二）课题负责人要严格按照预算及资助金额合理支出经费，课题单位负责课题经费使用的管理，并妥善保存课题经费支出的所有票据/证据备查，基金会有权要求课题单位提供票据/证据复印件，以证明经费的合理使用。

（三）若第一笔研究经费发放后3个月内课题研究仍未启动，申请人应向基金会以书面形式说明原因；如未得到基金会认同，基金会有权撤销对该课题的资助，并收回已拨付经费。

